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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

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公共服务。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流动人口数量高达 3.76亿人。在全国人口中，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5.40%。由谁来为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

共服务，从而提高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的居住意愿①，

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②，是我国城镇化战略推行中面

临的棘手问题。流出地一般难以为流动到外地的人

口提供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提供才是更

优的选择。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是“病有所医”基本公共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之一。国家医保局《2022年医疗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基本医保

参保率为95.33%。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

仍有相当部分国民并未参保③。基于7个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大型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2015-2016年，中

国仍有超过 10%的国民没有参加基本医保。其中，

流动人口是主要的未参保人群④。国家统计局历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2014年，我国农

民工参加职工医保的比例从未超过20%。如何为规

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医保公共服务、确保全

民参保是中国基本医保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

面临的重大挑战。

尽管已有大量文献讨论流动人口参保问题，但

是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基本医

保⑤，尤其是是否参加职工医保⑥。只有少数研究

专门分析流动人口常住地参保问题。陈富美等利

用 2015年CMDS京津冀三地的数据发现，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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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地参加基本医保的参保率分别为 42%、27%和

12%⑦。孟颖颖和韩俊强利用 2017年CMDS数据发

现，69.93%的人在户籍地参加基本医保，23.26%的人

在常住地参保⑧。一些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户籍地

参保会对流动人口的医疗服务利用⑨、家庭消费⑩以

及居留意愿等产生影响。

推动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具有重要意义。一

是，可以保障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权益，比如减轻未成

年人和成年人漏保现象，降低流动人口重复参保，

提高流动人口基本医保待遇等。二是，提升基本医

保制度运行效率，减少异地就医人数和降低监管难

度。三是，助力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参加基本医

保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市民化意愿和城

市融入得分，有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重点是讨论流动人口是否

参保及其影响，对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关注较

少。鉴于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重要性，本研究

拟从三个方面开展研究：(1)利用 2015-2018年中国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数据，全面展示中国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

的现状，指出推动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是实现常住地参保的关键；(2)分析影响流动人

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制度性障碍，指出

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证制度等均是政策工

具而非制度根源，央地财政分担机制才是深层次原

因；(3)讨论建立“钱随人走”尤其是风险调整机制的

改革路径及其可行性。

二、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现状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均使用CMDS数据开展流

动人口相关研究。CMDS数据由国家卫健委组织开

展，自2009年开始实施，2018年调查结束。CMDS数
据的调查对象为在常住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

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人人口。CMDS
数据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抽取样本

点，调查样本对全国和各省具有代表性。2015年，

CMDS数据开始调查流动人口的参保地。2015-2018
年，CMDS 数据分别调查了 206000 人、169000 人、

169989人和152000人，剔除参保状况缺失的个体后

的调查总人数如表1所示。

表1显示，除2016年外，其余年份中我国成年流

动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均超过了 90%，参保率较

高。在基本医保参保类型上，一半以上的成年流动

人口参加的是新农合，其次是职工医保和公费医疗

(以下合称职工医保)，参加城乡(镇)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最少。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农合参合人数占比

持续下降，城乡(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占比持续上

升。这与全国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一方面，农民工

市民化会导致上述现象。另一方面，全国各地于

2016年开始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整合为城乡居

民医保，也加剧了上述现象。

CMDS数据询问了受访人是否参加某种基本医

保以及在何地参保(当地、户籍地和其他地方)。根据

已有研究，本文将常住地参保界定为参加基本医保

表1 成年流动人口参保状况构成情况

指标

调查总人数(人)
基本医保参保总人数(人)
基本医保参保率(%)
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占比(%)
城乡(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占比(%)
新农合参保人数占比(%)

2015年
200725
186514
92.92
18.07
9.92
67.95

2016年
168256
148974
88.54
17.69
9.98
63.52

2017年
168945
156071
92.38
23.76
11.74
63.62

2018年
151493
141964
93.71
25.04
18.12
55.29

资料来源：2015-2018年CMDS数据，作者自制，下同。
注：职工医保包括了职工医保和公费医疗，下同。部分参保者存在重复参保，三项保险参保人数占比之和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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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当地参保。在此定义下，表 2显示，2015-2018
年，参加基本医保的流动人口中大约 40%在常住地

参保，大部分流动人口仍在户籍地参保。同时，不同

险种的参保人员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差距很大。大

约 85%的职工医保参保者均在常住地参保，只有不

到40%的城镇(乡)居民医保参保者在常住地参保，仅

有不到 4%的新农合参保者在常住地参保。由于流

动人口大部分参加的是新农合，导致全体流动人口

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不高。

由于职工医保参保人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极

高，我国可以通过推动流动人口参加职工医保的方

式来提高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近年来，

我国已经迈出了这一步，积极鼓励非正规就业人员

参加职工医保和职工养老保险。然而，推动流动人

口参加职工医保的难度很大。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

《2022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我国

职工医保参保总人数(36243万人)仅占全国参保总人

数(134592万人)的26.93%。《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早

在 2011年，这一比例就已经达到 19.32%。因此，未

来要推动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重点是实现流动

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本文研究的重点

亦是分析阻碍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的根源及其解决策略。

三、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障碍

不少研究者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享

受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源。现实中，地方政府

往往将户籍人口数量做为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

依据。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主要

障碍是户籍限制。就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而言，中国

许多城市均设置了户籍限制。一线城市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城市南京、苏州、

杭州、宁波和东莞等 9个城市，全部设置了户籍限

制，不允许外地户籍人口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医保。

本文搜集了全国281个城市(直辖市和地市州)2017-
2022年的参保缴费文件，结果发现，各地发布的

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文件中，54个城市

明确要求本地户籍(一般要求大中小学生除外)方可

参保。

一些城市没有设置户籍限制，但是要求外地户

籍人口全额缴纳城乡居民医保的政府财政补助和个

人缴费。本文搜集的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文件显

示，清远市、韶关市、常州市和金华市等地均是如

此。不难看出，上述地区均是经济发达地区。2017
年，金华市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选择一档缴

费的，个人每人每年缴纳 500元(财政补助 1200元)；
选择二档缴费的，个人每人每年缴纳 300元(财政补

助700元)。对符合条件的非本地户籍人员参加城乡

居民医保的，财政不予补助，由本人全额缴纳。2018
年，常州市非本市户籍流动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为 1300元，本市户籍居民缴费

标准为 550元。2017年和 2018年，国家规定的城乡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仅分别为 150元和 180元。

很明显，上述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全额缴纳当地城

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负担过重，更愿意参加户籍

地城乡居民医保。

除户籍限制和全额缴费制外，其他地区多要求

流动人口持居住证方能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医保。

2016年，《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提出，“对于居住证持有人选

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个人按城镇居民相同标准

表2 成年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情况 (单位：%)

指标

流动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

参加基本医保的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

参加职工医保的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

参加城镇(乡)居民医保的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

参加新农合的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比例

2015年
92.92
37.04
88.73
35.81
3.28

2016年
88.54
33.97
84.87
37.22
3.46

2017年
92.38
39.44
84.71
41.81
3.94

2018年
93.71
41.82
86.57
37.08
2.71

注：参加基本医保的流动人口主要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参保，在其他地区参保的比例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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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各级财政按照参保城镇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

助，避免重复参保、重复补助”。调查显示，在石家

庄、太原等14个省会城市，均要求流动人口持有居住

证参保。在本文搜集的参保缴费文件中，127个城

市实行持居住证参保。

根据本文搜集的参保缴费文件，北京和上海设

置了户籍限制，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广西等省均

有5个及以上地市州设置了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主

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和广东，其他省市大部分地市州

以持居住证参保为主。总体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越倾向于采取户籍限制和全额缴费制。为了展示户

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证制度对流动人口在常

住地参保的影响，表 3计算了 2018年各省流动人口

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比例。可见，实行户

籍限制和全额缴费制的省份，流动人口常住地参保

率明显更低。这表明，户籍限制和全额缴费制的确

限制了流动人口常住地参保。但是，在那些实行居

住证制度的省份，流动人口常住地参保率最高也没

有超过60%，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在户籍地参保。

四、央地财政分担体制与流动人口常住地参保

前文指出，在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证制

度下，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保的比例不

高，尤其是在户籍限制和全额缴费制下。那么，户籍

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证制度是否真的是阻碍流

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保的根源？

表 2显示，参加职工医保的流动人口中，85%以

上都在常住地参保。如果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

居住证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

保的根源，那么它们为何未阻碍流动人口参加常住

地职工医保呢？事实上，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

住证制度只是常住地政府可选的政策工具而已，目

的是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常住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范

围之外。而这些政策工具无法阻止流动人口在常住

地参加职工医保。

原因是，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设计完

全不同。职工医保缴费主要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各

级政府在缴费端不提供财政补助。流动人口参加常

住地职工医保并不会给常住地政府带来财政负担。

常住地政府可能担心的是，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职

工医保是否会增加当地企业的成本负担。并且，流

动就业人口往往身体比较健康，即使参加常住地职

工医保，也是当地职工医保基金的净贡献者。因此，

常住地政府并没有太强的动力去限制年轻健康的流

动人口加入常住地职工医保。

但是，这并不代表常住地政府没有动力去限制

部分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职工医保。在表2中，仍有

表3 各省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比例 (单位：%)
省份

北京

江苏

浙江

海南

上海

广东

天津

青海

福建

宁夏

辽宁

云南

山东

广西

河北

常住地参保率

4.43
6.09
7.25
14.24
15.48
16.83
17.44
18.59
18.89
19.22
23.31
26.13
29.98
31.50
33.19

样本量

3070
4464
6708
2050
3082
5109
2770
2023
4324
2107
2282
3203
3472
2416
3971

省份

山西

四川

河南

江西

贵州

重庆

陕西

黑龙江

甘肃

内蒙古

湖南

新疆

湖北

安徽

吉林

常住地参保率

33.63
33.94
34.62
36.09
37.29
37.77
38.86
39.15
40.45
40.51
43.85
45.72
49.76
52.70
57.97

样本量

2917
2578
3793
2826
3202
2237
3152
2240
2299
2851
3970
2841
3712
3465
2377

注：西藏自治区仅有两个城市提供了2018年度参保缴费文件，故未纳入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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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的职工医保参保人没有在常住地参保，主要

是年龄较大的退休职工。他们大多数是落叶归根或

跟随子女迁移的异地安置老人。这些人在年轻时没

有在退休后的常住地缴纳过职工医保费，而现阶段

个人医疗支出又较高，如果参加常住地职工医保将

会成为当地职工医保基金的净消耗者。因此，常住

地政府不希望他们加入常住地职工医保。常住地政

府采用的政策工具是设置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并且往往还设置了在本地实际缴费的最低年限，阻

碍异地安置老人加入常住地职工医保。职工医保

最低缴费年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文

规定的，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合法政策工具。

与职工医保不同，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以各级政

府财政补助为主、个人缴费为辅。我国新农合(和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在建立之初就实行了个人缴费、地

方政府财政补助(省市县)和中央政府财政补助的原

则。其中，中央对省级、省级对市级以及市级对县级

的财政补助基本上均遵循着“补穷为主”的原则。因

此，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省、市、县)，来自上级的城乡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越少，经济落后地区刚好相反。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

知》明确规定了央地政府责任划分。根据该通知，中

央按照分档分担的方法向各省提供城乡居民医保补

助。中央对甘肃等12省分担80%，对山西等10省分

担60%，对上海分担10%。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中央

补助标准为国家基础标准，高出国家基础部分的政

府补助由地方政府自行负担。此后，各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也相继出台了省与市县区补助分担办法。

然而，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越多，城

乡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总额越高。同时，越是

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补助更低，市

(县)级政府人均财政补助金额也越高，允许流动人口

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医保给常住地政府带来的财政补

助负担也越重。表 4提供了西部地区甘肃省临夏

州、中部地区山西省忻州市和东部地区上海市的城

乡居民医保各级政府财政补助标准。表4证实，越是

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

补助负担越重。上海市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中，

中央财政补助实际占比不到1%。

为了减轻当地财政对流动人口参加本地城乡居

民医保所带来的财政补助负担，常住地政府往往选

择通过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证制度等方式

来阻止流动人口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医保。可见，央

地政府财政补助的分担机制才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常

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深层次原因。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比如甘肃省

临夏州)而言，由于市县区政府财政补助绝对金额

低，用很少的市县财政补助就能撬动更高金额的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助以及个人医保缴费，对于提高当

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量、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非常有利。这样一来，经济落后地区有极大的

表4 三个典型城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央地财政补助标准 (单位：元/人/年)

指标(2022年)
中央财政补助标准

省级财政补助标准

市级财政补助标准

区级财政补助标准

流动人口数量(人)
常住人口数量(人)
流动人口占比(%)
人均GDP(万元)

甘肃省临夏州

464
105.4

10.6

387571
2109750
18.37
1.77

山西省忻州市

348
116

116

887922
2689668
33.01
5.03

上海市

58

2912

2970
10479652
24870895
42.14
17.36

资料来源：各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规定、各地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公报以及各地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上海市为60—69岁人员缴费标准。各地人口和经济数据均为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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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让具有当地户籍的外出流动人口继续参加户籍

地城乡居民医保。可见，一方面是户籍地政府希望

流动人口参加户籍地城乡居民医保的拉力，另一方

面是常住地政府对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

保的阻力，在二者共同作用下，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未

能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总之，大部分流动人口未能在常住地参加城乡

居民医保，并不是因为户籍限制、全额缴费制和居住

证制度。这些只是阻止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

民医保的政策工具而已。在不改变当前央地政府财

政分担机制的情况下，仅仅要求各地取消户籍限制、

取消全额缴费制、实行持居住证参保等措施，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难的问题。原

因是，常住地政府会采用其他更加隐蔽的政策工具

来阻碍流动人口参保。比如，常住地政府可能会故

意不向流动人口宣传城乡居民医保，或使用复杂的

缴费方式来提高流动人口参保的门槛。又比如，各

地居住证领取的资格条件各不相同，地方政府可以

通过各种隐性手段收紧居住证制度，从而阻碍流动

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五、政策建议

(一)常住地参保整体改革思路

根据本研究团队对基本医保参保机制的总体改

革规划，推动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基本医保的最佳

策略是同步推进如下改革：(1)实行强制参保，即确保

全体国民“人人有医保”；(2)实行各参其保，即城镇

就业人员(尤其是非正规就业人员)在常住地参加职

工医保；(3)实行缴费参保，即取消职工医保最低缴

费年限规定，退休职工按个人养老金的一定比例按

月向常住地职工医保缴费，享受常住地职工医保待

遇；(4)实行家庭联保，即职工家属跟随职工参加职

工医保，其余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在上述整体

改革思路下，全体国民强制参保、缴费参保，城镇就

业人员(含城乡户籍的非正规就业人员、退休职工等)
及其家属在常住地参加职工医保，其余人群在常住

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实现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

当然，上述整体改革思路的推动难度较大。在

不进行整体改革的基础上，中国要推动流动人口在

常住地参保，仍可以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让流动

人口在常住地参加职工医保。正如前文所述，这一

改革路径的难度大，成效低。二是推动流动人口在

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具体改革路径详见下文。

(二)“钱随人走”与风险调整思路

本文认为，当前推动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保的

重点，是让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要让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需要优

化央地财政分担机制，核心是降低经济发达城市对

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金额，提高经济发达城市

将常住人口纳入当地城乡居民医保的积极性。其

中，最优选择是完全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城乡居

民医保，但是这会导致中央和省级财政支出压力过

大，改革难度较大。

相对可行的方案是在现行央地财政分担体制下

采取“钱随人走”方式。比如，一个来自临夏州的流

动人口参加杭州市城乡居民医保，中央政府按照补

助给临夏州的人均补助标准将补助转移给杭州市，

直至该人加入杭州市户籍(此后中央财政按杭州市

户籍人口标准补助该人)。相应地，浙江省政府也应

按照甘肃省级财政补助给临夏州城乡居民医保的补

助标准补助杭州市政府。这样，中央政府财政补助

并没有增加，杭州市政府从这名临夏州户籍的流动

人口身上获得的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金额远大于杭

州市本地户籍居民，从而大大降低了杭州市政府阻

止外地户籍人口参加当地城乡居民医保的动力。不

过，浙江省政府按照甘肃省级财政补助给临夏州居

民医保的补助标准来补助杭州市比较复杂，因为浙

江省政府需要了解全国所有省份对各省所有县市城

乡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为此，可以由中央政府设

置统一的标准。比如，凡是西部地区人口流动到浙

江省各个地市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浙江省政府按照

统一标准补助，并且标准不能低于浙江省政府对省

内各个城市本地户籍居民的补助金额。

“钱随人走”的高级形式是中央和省级财政根据

医疗保险风险调整公式确定补助标准。简单地说，

风险调整公式给不同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参保

人赋予不同的分数(即权重)，可以据此计算出全体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的总分数(假定为2023年为500
亿分)。假定 2023年中央政府补助总额为 35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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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那么每分价值7元。基于风险调整公式计算出某

新生儿得分为150分，则该新生儿分配的财政补助金

额为1050元，以此类推。通过风险调整公式，参保人

(含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保时，都以其获

得的风险调整后的财政补助拨付给参保地。同理，

省级财政也可以保持财政补助总额不变的情况下，

按照风险调整向各个地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含
流动人口)分配资金。通过这种方法，中央和省级财

政支出总额不变，而流动人口可以将其财政补助带

入常住地。为了提高常住地政府的积极性，风险调

整公式中还可以专门提高流动人口的分数，进而提

高流动人口获得的财政补助金额。风险调整机制是

国外运作非常成熟的制度安排，限于篇幅，本文不讨

论具体操作方法。

(三)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配套改革

前述的初级钱随人走方案和高级风险调整方案

均不会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负担，但是初级钱随人走

方案会加重发达省份省级财政负担，同时减轻落后

省份省级财政负担。其中，发达省份省级财政负担

的提高程度与流入人口规模以及中央统一规定的补

助标准有关。为了控制发达省份省级财政负担，应

该着手控制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的过快增长。2022年，上海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最高为 6630元，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仅

为 580元，相差 10倍以上。这就使得上海市(北京

市、苏州市和常州市等地情况类似)将流动人口纳入

当地城乡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压力很大。控制发达

地区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的过快增长，还有

利于缩小地区间医保基金和医疗资源配置差距。

最后，还应改革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定额缴费规

则，实行按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

比例确定个人缴费标准，这将有效提高经济发达城

市的个人缴费标准，进而大幅降低财政补助增长速

度、减轻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压力。值得警惕的

是，推动流动人口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保，会对流

出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造成较大冲击。这是因为，

以往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参加户籍地城乡居

民医保却较少报销，是流出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

净贡献者，保证了流出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可持

续性。一旦流动人口转而参加常住地城乡居民医

保，大量优质参保人群的流失，很容易导致流出地城

乡居民医保基金出现赤字风险。前述风险调整机制

通过按照参保人的健康风险分配资金可以解决一部

分问题。同时，由于人口流出大省的省级财政不用

再补助流出的流动人口，可以节省一部分资金。这

部分资金应该继续用于补助流出地城乡居民医保，

提高省级财政的筹资责任，防范省内各个地市城乡

居民医保基金的赤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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